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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委员会  

第六十届会议  

临时议程项目 16 

增进和保护人权小组委员会的报告 

小组委员会第五十五届会议主席  

哈利玛·恩巴雷克·瓦尔扎齐女士的报告  

 1.  增进和保护人权小组委员会第五十五届会议于 2003 年 7 月 27日至 8月 15

日举行，由哈利玛·恩巴雷克·瓦尔扎齐女士担任主席。主席团成员为：副主席卡

利奥皮·库法(希腊)、弗洛里泽尔·奥康纳(牙买加)和阿卜杜勒·萨塔尔(巴基斯坦)，

以及小组委员会报告员斯塔尼斯拉夫·奥尔古佐夫 (白俄罗斯)。本届会议的报告载

于 E/CN.4/2004/2-E/CN.4/Sub.2/2003/43 号文件。  

 2.  按照惯例，小组委员会第五十五届会议召开之前，下列三个工作组举行了

会议，当代形式奴役问题工作组、少数群体问题工作组和土著居民问题工作组。  

 3.  由于瑞士国庆，小组委员会损失了两次会议。为了制订议程项目以及用于

讨论七个议程项目各个项目的会议次数被削减，使得专家们只好极为紧张地加紧工

作。  

 4.  此外，在五十五届会议期间设立的两个工作组召开了二次会议，其中之一

不得不同时在小组委员会召开会议时召开，代表政府的观察员只好在小组委员会的

辩论和工作组的辩论之中选择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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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然而，由于专家和与会者均有诚意，并表示谅解，会议如愿地顺利进行。  

 6.  这二个工作组的任务很重，因为其中之一必须最后拟订跨国公司活动规范

草案，另一个则须审议几份关于司法问题的研究报告。  

 7.  小组委员会未具体讨论社会论坛问题，因为根据人权委员会和经济及社会

理事会的决定，该论坛今后将每年举行会议，下届会议定于 2004 年 5 月举行，讨

论主题为农村贫困问题。  

 8.  小组委员会第 1 次会议在修订了议程之后通过了议程，修订涉及在议程中

列入为反恐怖主义而采取的措施(项目 6(c))。  

 9.  同一天与人权委员会主席和扩大主席团举行了一次非公开会议。讨论取得

了很大的成果，并为小组委员会委员提供机会表达意见，以及指出他们工作中遭到

的难题和他们为了遵守委员会的指示而须承担的责任。  

 10.  这次非公开会议的时间太短，专家与扩大主席团成员之间无法深入对话，

因此他们希望在下届会议上能够更充分地讨论促成委员会和小组委员会的工作更

加协调一致的最适当方法。  

 11.  专家决定进一步讨论更改小组委员会会议日期的问题，因为更改日期可能

会对其中一些专家造成困难。  

 12.  小组委员会赞同委员的要求，将更加关注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以及公民

权利和政治权利。  

 13.  小组委员会因此建议人权委员会就下列问题任命三位新特别报告员：  

腐败及其对充分享受人权、特别是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影响(克里

斯蒂·埃齐姆·姆博)[第 2003/2 号决议]；  

人权与生物伦理学(尤利亚－安托阿尼拉·莫托科)[第 2003/4 号决议]； 

普遍落实国际人权条约(埃马纽埃尔·德科)[第 2003/25 号决议]。  

 14.  第五十五届会议完成的许多工作之中，应指出《跨国公司和其他工商企业

在人权方面的责任规范》(E/CN.4/Sub.2/2003/12/Rev.2)的定稿，并获得一致通过。  

 15.  工作组成员用了 4 年的时间，在所有与会者和有关各方的支持下，并与各

国政府、非政府组织、专门机构、国际金融机构、雇主团体和工会磋商，作出了巨

大的努力制定了这些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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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小组委员会在提交这些规范给人权委员会审议和通过时，决定(第 2003/16

号决议)继续讨论跨国公司在人权方面的责任问题，并希望下列两份研究报告能出版

和广泛散发：特别报告员奥洛卡－奥尼安戈和迪皮卡·乌达加马编写的关于全球化

及其对充分享受人权的影响的报告(第 2003/117 号决定)，以及戴维·魏斯布罗德编

写的关于非公民的权利的报告(第 2003/110 号决定)。  

 17.  向小组委员会提出的其他建议包括：  

• 任命魏斯布罗德先生为特别报告员，任期三年，以继续研究非公民权

利的问题(决定草案 5)；  

• 将影响妇女和女童健康的传统习俗问题特别报告员的任期再延长三年

(第 2003/28 号决议)；  

• 宣布第二个少数群体国际年(第 2003/30 号决议)；  

• 批准土著居民工作组在小组委员会第五十六届会议召开前举行为期五

个工作日的会议(第 2003/29 号决议)；  

• 宣布第二个联合国人权教育十年，从 2005 年 1 月 1 日开始(决定草案

3)；  

• 请人权委员会通过关于发展引起的流离失所问题全面准则(第 2003/17

号决议)；  

• 宣布一个世界少数群体国际年，继之以一个“十年”，并设立一项自

愿基金，以利少数群体代表和专家参加少数群体问题工作组的工作(第

2003/23 号决议)。  

 18.  此外，小组委员会还委托一些委员就下列主题编写工作文件：  

• 狱中妇女问题，包括狱中妇女的子女问题(奥康纳女士)[第 2003/104 号

决定]；  

• 关于将严重的性暴力行为定为刑事犯罪，并有必要对之进行调查和起

诉的问题(弗朗索瓦斯·汉普森)[第 2003/108 号决定]；  

• 关于债务对人权造成的后果问题(埃尔·哈吉·吉塞) [第 2003/109 号决

定]；  

• 关于性暴力犯罪方面判定有罪或责任的困难的问题(拉莱娜·阿库图阿

里索) [第 2003/107 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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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此外，小组委员会应委员会的要求委托奥康纳女士编写一份关于发展权的

工作文件(第 2003/116 号决定)。  

 20.  同样地，小组委员会也请一些专家就下列问题编写或更新研究报告：  

• 赤贫问题(莫托科女士、德科先生、吉塞先生、横田洋三先生和何塞·本

戈亚先生) [第 2003/13 号决议]；  

• 人权与国际团结(鲁伊·巴尔塔扎尔·多斯桑托斯·阿尔维斯先生的工

作文件) [第 2003/115 号决定]；  

• 关于农村贫困、发展和农民和其他农村社群的权利问题(本戈亚先生，

他应向下届社会论坛提交本研究报告) [第 2003/14 号决议]；  

• 对人权条约的保留(汉普森女士) [第 2003/114 号决定]；  

• 基于工作和出身的歧视(阿斯比约恩·艾德和横田洋三) [第 2003/22 号

决议]；   

• 促进和巩固民主(曼努埃尔·罗德里格斯·夸德罗斯[第 2003/106 号决

定]；  

• 《经社、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二条第二款规定的不歧视原则(德

科先生) [第 2003/12 号决议]；  

• 军事法庭司法问题(德科先生) [第 2003/8 号决议]；  

• 和平和建设性地处理涉及少数群体的问题的方法 (艾德先生 ) [第

2003/23 号决议]。  

 21.  最后，还要求编写若干研究报告，以提交土著居民问题工作组和司法问题

工作组。  

 22.  关于特别报告员提交的报告，小组委员会对这些报告进行了审议，并提出

意见和建议。这些报告开列如下：  

饮水和卫生设施权(吉塞先生)[E/CN.4/Sub.2/2003/WP.3]；  

恐怖主义与人权(库法女士) [E/CN.4/Sub.2/2003/WP.1 和 Add.1 及 2]； 

在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返回时归还住房(保罗·塞尔吉奥·皮涅伊罗) 

[E/CN.4/Sub.2/2003/11]；  

消除影响妇女和女童健康的传统习俗 (瓦尔扎齐女士 ) [E/CN.4/Sub.2/ 

20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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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著人民对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泽斯女士) [E/CN.4/Sub.2/2003/20]；  

防止使用小武器和轻武器侵犯人权(弗雷女士) [E/CN.4/Sub.2/2003/29]；  

刑事司法制度中的歧视现象(泽鲁居伊女士) [E/CN.4/Sub.2/2003/3]。  

 23.  小组委员会也对新问题进行了审议，并就此通过了一些决议和决定。其主

题为：反恐怖主义措施对享受人权的影响(第 2003/15 号决议)、刑满释放者前犯人

遭歧视的问题[第 2003/7 号决议]、特别与死刑有关的人的移交(第 2003/11 号决议)、

国家因环境原因消失尤其对土著人民人权的影响 (岛屿国家消失或由于环境变化大

为减少其他一些国家面积[第 2003/24 号决议]。  

 24.  小组委员会执行了委员会的建议，继续与条约监测机构合作，并邀请消除

种族歧视委员会主席和人权事务委员会主席为专家讲话，并参加随后举行的辩论。 

 25.  发展权问题独立专家亦根据委员会第 2003/83 号决议在小组委员会发言。 

 26.  除此之外，小组委员会若干专家就条约的保留问题与国际法委员会委员举

行了一次联席会议。专家和委员会主席本人极为重视这次会议，主席表示今后继续

保持这种联系。  

 27.  今年第一次与非政府组织进行了交互对话，非政府组织获得机会，向专家

提出问题，得到答复，并对小组委员会的工作发表意见。  

 28.  会议和辩论的安排完全令人满意。  

 29.  尽管工作极为紧张，专家们仍就其担任特别报告员的任务范围中的一些问

题，为非政府组织和所有感兴趣的人士举办圆桌会议。  

 30.  秘书处、特别是负责小组委员会会议顺利进行的工作人员的工作完全令人

满意。  

 31.  应指出，总共印发了 178 份文件，总页数为 1965 页。  

 32.  小组委员会全体委员以及参加辩论所有议程项目的与会者都能在分配的

时间内发言，未曾被打断。  

 33.  在辩论后，一致通过或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了 30 项决议和 17 项决定。它

们反映了专家们就人权问题进行磋商和达成协议的意愿，他们极为关注人权问题，

并最尽心地以公允的方式，通过判断力加以研究。  

 34.  这是一种积极的态度，完全符合人权委员会的期望和愿望。  

 

--  --  --  --  -- 


